
督管理的通知》(工商广字[2000 ]第 257 号)中的保健食品功能目录为准。

21 宣传疗效 ,尤其是宣传治疗癌症的。

31 宣传增强和改善性功能的。

41 保健食品超出卫生部批准的保健食品证书范围 ,夸大宣传其保健功能的。

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部门于每月末向卫生部上报违法食品广告案例 ,同时将违法食品广告移

交同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卫生部每两个月将通过新闻媒体对违法食品广告进行

联合公告。

四、各地工商行政管理、卫生部门在日常广告监督检查、食品卫生监督工作和接待、办理投诉举报工作

中 ,要加强联系 ,互通情况 ,协调配合 ,加大对虚假、违法食品广告的查处力度 ,促进食品广告秩序的根本好

转。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卫 生 部

二 ○○二年八月二十三日

关于加强学校食物中毒预防与控制工作的紧急通知
卫发电 (2002) 23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教育厅 (教委)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委 :

近来 ,学校食物中毒接连发生 ,如 :2002 年 9 月 11 日 ,湖北省老河口市张集镇中学发生 83 人食物中毒 ;9

月 15 日 ,广州市中山大学北校区 107 名学生在食堂进食后出现中毒症状 ;9 月 17 日 ,江西省宜春市发生农药

呋喃丹食物中毒事件 ;9 月 24 日辽宁省凌源市部分中小学生饮用豆奶出现中毒症状。此类事件严重损害了

广大师生的身心健康 ,影响了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为确保广大师生的健康和学校的稳定 ,现紧急通知如

下 :

一、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学校食品安全工作是关系学校师生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一件大事 ,关系到

社会稳定 ,各地卫生、教育行政部门要从实践江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 ,从维护广大师生根本利

益出发 ,充分认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 ,切实把加强学校食物中毒预防与控制的工作抓紧抓好。

二、各级卫生、教育行政部门要通力协作 ,紧密配合 ,加强信息沟通。卫生行政部门要充分发挥其专业

特点 ,协助学校建立健全卫生管理组织机构和各项卫生管理制度 ,督促其自觉履行、落实各项卫生管理制

度 ;教育行政部门要狠抓各项法规制度的落实 ,并根据卫生行政部门提出的卫生监督意见 ,改进食堂卫生工

作 ,消除食物中毒隐患。教育部门和卫生部门应建立联系制度 ,确定联系人 ,及时反馈信息。便于开展工

作。

各级卫生、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对学校领导和管理人员、食品从业人员的食品卫生知识和预防食物中

毒知识的培训 ,提高其食品卫生知识水平 ;自觉搞好学校的食品卫生工作。

三、要严把卫生准入关。卫生行政部门按照食品卫生量化分级管理的要求 ,加强卫生许可证发放的监

督管理 ;对不符合食品卫生要求的食品生产经营者要限期整改 ,整改不合格的要取消其不合格的生产经营

项目 ,情节严重的 ,要坚决依法吊销其卫生许可证。

四、学校应对学生加强食品卫生安全教育 ,培养学生良好的卫生习惯 ,把食品卫生纳入学生健康教育的

内容 ,增强学生的食品卫生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五、卫生行政部门应当根据《食品卫生法》的有关规定 ,加强对学校食堂与校园周边地区食品生产经营

者的卫生监督 ,加大执法力度 ;同时 ,加强对食堂采购、贮存、加工、销售中容易造成食物中毒的重要环节进

行监督指导。

六、学校在进行消灭老鼠的爱国卫生运动中 ,要加强鼠药的管理 ,不得使用含有敌鼠钠盐、氟乙酰胺等

剧毒急性药物 ,对灭鼠的药饵要有专人负责投放和清理 ,避免误食事件发生。

七、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切实加强对学校食品卫生工作的领导 ,建立健全卫生管理组织机构和

各项管理制度 ,按照食品卫生安全责任追究制度 ,对玩忽职守、疏于管理 ,造成学生食物中毒的学校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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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给予通报批评或行政处分 ,情节严重的 ,要依法追究责任。

八、各地要按照《食物中毒事故调查处理办法》和重大食物中毒紧急报告制度的要求 ,及时报告事故有

关调查、处理和医疗救治情况。各地要严格落实食品卫生安全监督管理工作责任制 ,建立责任追究制度 ,对

失职、渎职的要严历查处。

九、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务必按照《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食品卫生安全管理工作的紧急通知》精

神 ,对各级各类学校食品卫生安全工作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和整顿 ,尤其要对学校食堂采购、贮存、加工、销

售等重要环节及食堂内外环境是否符合卫生要求、食堂从业人员是否领取健康证、食堂是否办理卫生许可

证、学校是否建立与落实各项食品卫生安全管理制度与措施等情况进行重点检查和整顿。检查与整顿不能

走过场、不能留死角 ,发现问题应及时予以解决 ,决不能敷衍了事。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食品卫生安全

工作的检查与整顿情况于 10 月底以前以书面形式报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

卫生部 　教育部

二 ○○二年九月二十九日

卫生部撤销 3 个保健食品的批准证书

由于北京瑞隆祥工贸有限公司“康美减肥茶”声称的产品功能与卫生部审查批准的不一致 (卫法监发

[2003 ]24 号) ;南昌川崎保健品有限公司的“铁锌氨基酸口服液”声称的产品功能与卫生部审查批准的不一

致 (卫法监发[2003 ]35 号) ;咸阳华芝堂科技有限公司“华芝堂双乐源胶囊”中含有“西布曲明”成分 (卫法监

发[2003 ]34 号)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和《保健食品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依据《保健食品

管理办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 ,卫生部决定撤消以上产品的保健食品批准证书。
[《中国食品卫生杂志》编辑部根据卫生部文件摘编 ]

卫生部文件
卫法监发[2002 ]319 号

卫生部关于在保健食品标签上
标注卫生许可证文号有关问题的批复

浙江省卫生厅 :

你厅《关于保健食品标签问题的紧急请示》(浙卫 [ 2002 ]36 号) 收悉。经研究 ,现就《卫生部关于进一步

深入开展保健食品标签、说明书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卫法监发[2002 ]251 号 ,以下简称《通知》)执行中的有

关问题批复如下 :

一、关于保健食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文号。根据《食品卫生法》第二十七条第三款和《保健食品管理

办法》第十四条的规定 ,保健食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应经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审核同意并加注“XX 保健食

品”的许可项目。《通知》中要求标注文号的保健食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 ,按各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制定的

卫生许可证发放管理办法 ,可由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发放 ,也可经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审核同意并加注“XX 保

健食品”许可项目后 ,由县级或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发放。

二、关于执行时间。2003 年 7 月 1 日后生产的保健食品 ,必须标注卫生许可证文号 ;2003 年 7 月 1 日前

生产的未标注卫生许可证文号的保健食品 ,在有效期内允许继续销售。

此复。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二 ○○二年十二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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